竞买承诺书
广西北海地产拍卖行有限公司：

我（单位）已认真阅读贵公司于2022年4月20日上午9时，在阿里资产拍卖交易平台上拍卖的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农市街123号1层房地产拍卖会的《拍卖公告》、《竞买须知》、《拍卖标的告知书》等拍卖文件资料，并对竞买标的进行了现场察看。我（单位）已对该标的进行了全面的了解，承认标的现状及所存在的瑕疵，愿意遵守《拍卖公告》、《竞买须知》的约定和要求，现承诺如下：

1、 同意缴纳竞买标的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农市街123号1层房地产的竞买保证金人民币壹拾万元整（¥100000元）。

2、 按照《拍卖公告》、《竞买须知》、《拍卖标的告知书》等拍卖文件资料规定参加竞买。
3、 对《竞买须知》、《拍卖标的告知书》中介绍的标的权属性质、现状、办理过户方式及税、费、金承担方式等已充分了解。我（单位）竞得标的后，承诺按拍卖相关文件资料的规定和要求办理产权过户并承担约定的税、费、金。
4、 我（单位）竞得后，承诺按拍卖文件资料的约定签订《拍卖成交确认书》，按约定支付拍卖成交款、拍卖佣金及平台服务费。
5、 如不履行拍卖文件资料规定的义务，愿意承担违约责任。
6、 本承诺书一式两份，拍卖人、竞买人各持一份。
竞买人（单位盖公章、自然人签字）：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年   月   日

拍卖标的告知书
本人已收悉本拍卖标的告知书（签字）：
拍卖标的：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农市街123号1层房地产
房屋所有权证号：柳江县房权证江政字第00032248号，权利人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柳江县支行，设计用途为：办公楼，砖混结构，标的所在建筑总层数为：5层，标的位于1层，参考房屋建筑面积为：168.36㎡。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证号为：江国用（2007）第056049号，土地使用权人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柳江县支行,用途为：住宅用地，使用权类型为：划拨，参考使用权面积为：74.56㎡，该宗地为共用宗地，共用宗地面积为：181.45㎡，拍卖标的分摊共用宗地面积74.56㎡，根据主管自然资源局的通知书，过户需补缴的土地出让金为：10909.73元.
特别说明：现标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上用途为：住宅，房屋使用权证设计用途为：办公楼，据委托方到不动产交易中心咨询答复：拍卖成交办理产权过户时房产用途将随土地使用权用途一致为住宅，具体以办理过户时相关部门核定为准。
标的拍卖标准
拍卖标的依现状进行拍卖，线上照片仅供竞买人参考，竞买人务必现场查看标的，以实地查看现状为准，现标的房屋内的物品拍卖成交后由委托人处理。如果竞买人不实地查看，由此引发的责任由竞买人承担。竞买人需明晰标的物现状，对标的所涉及的相关情况做充分的了解。竞买人参加竞买视同对拍卖标的现状认可有效，竞买人在网上出价必须认同和接受拍卖标的数量、质量和存在的瑕疵。
拍卖标的房地产面积以国家相关部门核定为准，如国家相关部门核定面积多于或少于本次拍卖人所提供的参考面积，委托人、拍卖人、买受人均不对成交价款进行补差或退款。
2、竞买人应在拍卖前应认真阅读竞买须知。
3、委托人、拍卖人不承担上述拍卖标的存在的未知瑕疵责任，对已告知的拍卖标的存在的瑕疵问题，委托人及拍卖人不保证拍卖后的任何责任事宜。竞买人应谨慎竞买，并自行承担风险。
拍卖标的移交及费用承担
买受人支付完拍卖成交价款之日起5日内，由委托人向买受人移交拍卖标的及标的产权资料。标的移交产生的费用由买受人承担。
过户及税费承担
1、买受人支付完全部拍卖成交价款后20日内自行办理产权过户相关手续。需要委托人及拍卖人提供的、国家相关部门要求的过户所需材料，由买受人告知，委托人及拍卖人配合提供。
2、拍卖标的办理过户时税、费、金承担方式：委托人只承担过户时所产生的增值税及附加和土地增值税，其余一切税、费及相关费用（包括土地出让金、契税、交易手续费、房屋测绘费、登记费、工本费等）全部由买受人自行承担。
3、标的移交前如有若有未结清的水费、电费等的前期欠费，由委托方承担。
标的自移交起权责即转移给买受人，买受人不得违法、违规使用标的，标的移交后发生的一切纠纷、赔偿及经济、法律责任均由买受人承担。
